
嘉祥县人民法院线上诉讼服务指南

申请立案、信息查询、卷宗查阅、信访申诉、提交诉

讼材料、申请执行等诉讼事项可通过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微

信小程序、登录山东法院电子诉讼服务网

（https://sd12368.gov.cn）、人民法院律师服务平台

（http://lspt.court.gov.cn）线上办理。

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山东

△打开微信搜索栏输入“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山东”。



△然后进入小程序，点击“我要立案”，可选择审判立案、

执行立案进入相应功能模块，或查看已申请的立案案件状态

（以下以审判立案为例）。选择“审判立案”进入。

选择是否愿意接受第三方调解机构调解；



选择有管辖权的法院和案件类型，点击下一步阅读立案

须知，勾选同意后点击下一步；



△在上传材料界面，点击“+”号输入框，将相应的材料上

传（可用的上传方式有图库、相机、本地 PDF、本地 WORD、

基于聊天（PDF/WORD）五种方式，并可自行选择是否需要签

名），“起诉状”（可通过系统的诉状助手填写基本信息后

自动生成）、“当事人身份证明”、“证据材料”和“送达

地址确认书”标有红色星号标记的为必填项；



△上传完毕后点击下一步，可添加诉讼参与人（原告、被告、

第三人、代理人），添加完毕后可以暂存继续补正信息，直

接点击提交即可完成立案。

提交之后还可以通过“我的”查看案件进展情况及相关信息。

山东法院诉讼服务网

△当事人和律师通过访问山东法院电子诉讼服务网

（https://sd12368.gov.cn），点击“网上立案”按钮登

录或者注册。如果是律师，可以直接点击诉讼服务网首页的

律师登录专用通道。



△登录成功后，进入网上诉讼平台主界面，点击流程表或者

右侧的创建网上立案按钮，都能进入创建网上立案界面。

△点击创建民事一审直接立案按钮后，阅读案件多元解纷渠

道信息提示，选择继续立案；根据页面提示，选择法院、案



件类别、申请类型和申请人类型等要素。

△根据页面提示，按照步骤依次填写立案信息并上传诉讼材

料，填写信息完成，用户可以点击暂存进行保存，方便下次

编辑。

※ 用户需要按要求输入各项信息，带*为必填项。上诉、申

请再审案件需根据要求填写原审法院及原审案号信息。





△其中诉状可选择在线生成，输入诉讼信息，点击辅助生成

诉状按钮，扫码签字后可自动生成。

△完成上一步后，选择确认并下一步后进入材料提交界面。

同时您可以通过首页导航栏快速定位民事一审我来帮

您写诉状，选择管辖法院，填写案由、管辖依据等基础信息



进入案件风险评估，确认是否继续立案。

△需要为每个原告方上传送达地址确认书，送达地址确认书

可以在线制作，点击“在线生成”，填写相关信息，点击确

认。

如果还有其他诉讼材料，那么用户还需要按照其要求上传其

他材料。

完成所有信息填写之后，点击提交，即完成立案申请。

△提交立案申请后，可以在我的案件列表中查看案件审核结



果：包括审核通过、审核通过转调解、审核不通过、审核不

通过转调解、已立案等。点击详情，可查看网上立案详情及

详细审核结果。

案件已立案后，可通过“我的网上立案”点击案件名称右方

的详情按钮查看详情。

当事人完成立案后，如果立案有进展，当事人会接收到短信

提醒。

人民法院律师服务平台

△律师打开人民法院律师服务平台

（https://lspt.court.gov.cn）登录。

选择网上立案。登录后，点击首页上方的“网上立案”入口



操作进行网上立案申请，保存成功的立案申请会展示在立案

列表中。

△创建网上立案。网上立案申请首先选择受理法院、案件类

型及申请类型，选择后，点击“下一步”按钮，则进入审核

立案须知页。

△审核立案须知。进入网上立案须知页面，阅读完成后，勾

选“我已阅读，同意使用该系统进行网上立案，同意使用电

子送达方式送达案件文书”按钮后，再点击“进入网上立案”

按钮。





△诉状上传。直接上传诉状，平台可识别出诉状中当事人的

信息并回填到后续流程中的当事人信息处。

编辑网上立案。在编写网上立案信息页面，填写诉讼代理人、

当事人、证人等基本信息。填写完成后点击“确认并下一步”。

△上传诉讼材料。诉状可直接上传，也可以在线制作，其他

的诉讼材料直接上传即可。上传完成后，点击“确认并下一

步”。



△预览和提交。预览和提交页面，展示前面已经填写的基本

信息以及上传的诉讼材料。若发现编写有问题可点击“返回

上一步”进行修改，若检查无误，点击“提交”即完成网上

立案申请操作。

提交成功页面，可点击“返回首页”查看立案列表中已提交

的网上立案申请。


